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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莱特”“发行人”或“上

市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6

年 1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80 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

为“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三、本批复

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涉及的简称与《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中释义相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人（主

承销商）”）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业务细则》（以下简称“《可转债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决议及《威海

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与承销方案》

（以下简称“《发行方案》”）的要求，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2025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可行

性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其鉴证报

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于

公司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聘请专项审计机

构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决定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上述议案。 

2025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可

行性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其鉴证

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关

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聘请专项审计机构



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其鉴证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并决定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 

2025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其鉴证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 

2026 年 1 月 2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威海克莱特

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2026〕

180 号）。 

（二）本次可转债基本要素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公司债券，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2、发行数量 

本次可转债发行数量为 200 万张。 

3、发行规模 

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为 20,000 万元。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5、债券期限 

本次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6、债券利率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阶梯式票面利率，其中，第一年票面利率为 0.20%，第二年至

第六年的票面利率分别在前一年票面利率的基础上固定增加 0.20%。 



第一年 

利率 

第二年 

利率 

第三年 

利率 

第四年 

利率 

第五年 

利率 

第六年 

利率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最后一年利

息。可转债期满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偿还债券余额本息的事项。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

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

行首日（T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

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

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转让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转让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8、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T+4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转让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债券持有人对转股或者不转股有选择权，并

于转股的次日成为公司股东。 

9、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发出

（即 2026 年 2 月 4 日，含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32.80 元/股

（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

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 31.24 元/股的 120%，且不低于《认购邀请书》发出前最近一期

末（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6.35 元/股和股票面值 1 元/股，

即初始转股价格为 39.36 元/股。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

将按上述情况出现的先后顺序，按照下述公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网站（www.bse.cn）和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

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3）转股来源 

本次可转债的转股来源为新增股份。 

10、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不设置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 为可转债的转股数量；V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

金额；P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一股的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

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北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计



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 0.01 元。 

12、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转让日内，公司将赎回全部未转股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赎回价格为 108 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公司有权按照可转

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本次可转债的赎

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T+4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

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 万元时，公司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有权决定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

次可转债。 

13、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 

①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

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或北交所认

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②可转债标的股票终止上市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

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因公司标的股

票被终止上市情形满足回售条件的，公司应当至少在股票正式终止上市前 10 个

交易日公告回售申报期。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2）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

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最后一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

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

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

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1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

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

当期股利。 

15、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发行可转债发行对象共计 12 名，不超过 35

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可转债细则》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会关于本

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对象具体如下： 

（1）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晟宏观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29 号 21 层 2104 室 

注册资本 2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胡远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08232876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81,120 

（2）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香柏树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太平南路 371 号 422 室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庭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4MADL3NDH0P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3）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香柏树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太平南路 371 号 422 室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庭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4MADL3NDH0P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4）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问荆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太平南路 371 号 422 室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庭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4MADL3NDH0P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5）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五星路 201 号 

注册资本 457,379.6639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钱文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8442972K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6）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7）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13 号楼 A 座 11-21 层 

注册资本 273,333.3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892P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资产

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8）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注册资本 1,024,174.30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纳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2784445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 



获配数量（张） 179,200 

（9）山东省新动能绿色先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山东省新动能绿色先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坤顺路 616 号 B 塔 1001 

出资额 1,000,10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东省新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2MAE7QF634A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89,600 

（10）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5 号前海华润金融中

心 T5 写字楼 2804-2805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丁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5184203X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以上涉及行政审批的许可经营项目须

凭批准证书和文件经营） 

获配数量（张） 116,480 

（11）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华里 16 号院 2 号楼 102、202、302 号 

注册资本 739,511.8636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935256543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

务；经营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

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

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

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12）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风炎增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企业名称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F 座 229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波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327897876B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张） 179,200 

16、限售期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可转债无限售安排，新增债券自发行结束后第 1 日起转让。本



次债券持有对象转股的，所转股票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T+4 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获配公司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不存在自愿限售的情况。 

若上述限售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

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北交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17、担保事项 

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18、评级事项 

本次可转债不提供信用评级。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出认购邀请文件的情况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2 月 4 日向北交所报送《威海克莱

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与承销方案》及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重大事项确认函》，并启动本次发行。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2 月 4 日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92

名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包括发行人 2026 年 1

月 20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前 20

名股东（剔除上市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前

20 名股东以穿透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前后的投资者分别计算）；

24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4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以及 12 家已提交

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自 2026 年 2 月 4 日（T-3 日）报送发行方案并启动发行后至询价簿记开始

（2026 年 2 月 9 日 9：00）前，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 4 名新增投资



者的认购意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投资者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新增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上海晁赋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河北曲铭贸易有限公司 

3 河北迈顺轴承有限公司 

4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

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可转债细则》等相关法规

以及发行人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

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竞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债券利率、分配

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 

（二）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6 年 2 月

9 日 9：00-12：00，本次发行人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

时限内，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2 单申购报价单及其他申购相关文件。 

经核查，除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外，其他

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认购对象 
票面利率

（%） 

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按

时足额

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申购 

1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

晟宏观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20 20,000.00 是 是 

2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

怀香柏树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20 20,000.00 是 是 

3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

怀香柏树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20 20,000.00 是 是 

4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

怀问荆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20 20,000.00 是 是 

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0 20,000.00 无需 是 



序号 认购对象 
票面利率

（%） 

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按

时足额

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

效申购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20 20,000.00 无需 是 

7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0 20,000.00 无需 是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0 20,000.00 无需 是 

9 
山东省新动能绿色先行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20 10,000.00 是 是 

10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

曼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20 13,000.00 是 是 

11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0.20 20,000.00 是 是 

12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风炎增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20 20,000.00 是 是 

（三）本次发行配售情况 

1、发行数量的确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对象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

照《认购邀请书》中“利率优先、边际投资者等比例配售”的原则，最终确定

12 家投资者获配。确定本次首年票面利率为 0.20%，第二年至第六年的票面利率

分别在前一年票面利率的基础上固定增加 0.20%。发行数量为 200 万张。发行对

象总数为 12 名，不超过 35 名。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000,000.00 元，未超过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2 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获配

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张） 获配金额（元） 

1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晟

宏观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1,120    18,112,000.00  

2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香柏树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9,200    17,920,000.00  

3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香柏树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9,200    17,920,000.00  

4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问荆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9,200    17,920,000.00  

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200    17,920,000.00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张） 获配金额（元）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200    17,920,000.00  

7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200    17,920,000.00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9,200    17,920,000.00  

9 
山东省新动能绿色先行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89,600     8,960,000.00  

10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

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6,480    11,648,000.00  

11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79,200    17,920,000.00  

12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风炎增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79,200    17,920,000.00  

2、募集资金金额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0,000,000.00 元，发行数量为 2,000,000 张，

符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的要求。 

经核查，保荐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在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

首年票面利率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发行数量的分配均遵循了《发行方案》

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在定价和配售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价格、调控发

行数量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威海

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总额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6]第 0011000023 号），截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账户已收到克莱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 

2026 年 2 月 13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尚需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不

含增值税）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剩余募集资金。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出具的《威海

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净额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6]第 0011000024 号），截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克莱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总数量为 2,000,000 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扣除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3,207,547.17 元后，募集

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96,792,452.83 元，已全部转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0

元，扣除不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与本次发行相关

的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4,747,169.7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5,252,830.21 元。 

（五）发行对象备案登记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公

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

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需要按

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相关情况

进行了核查，详情如下： 

1、以下 6 名认购对象为私募投资基金，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的规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其管理人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序号 获配发行对象 基金类型 
基金编

号 
基金管理人 管理人编号 

1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合晟

宏观策略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SAUG57 

上海合晟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P1000450 

2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香柏树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SANZ73 

南京盈怀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P1074847 

3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SARE77 

南京盈怀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P1074847 



序号 获配发行对象 基金类型 
基金编

号 
基金管理人 管理人编号 

香柏树 7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问荆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SANZ78 

南京盈怀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P1074847 

5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康曼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SQN381 

深圳市康曼德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P1000633 

6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风

炎增利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SLV747 

北京风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P1021448 

注：“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称已完成工商变更，更名为“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名称尚未完成变更。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该等资

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新动能绿色先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其

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进

行相关备案。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

议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 

（六）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

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

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类别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晟

宏观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2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香柏树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3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香柏树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4 
南京盈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怀

问荆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5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7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9 
山东省新动能绿色先行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普通投资者 C5 是 

10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曼

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11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12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风炎增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七）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

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做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26 年 1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80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发行人已对

此事项进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按照《注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

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可转债配售过

程，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

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可转债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

《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可转债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次发行

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

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

《可转债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



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

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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